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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法官由常设仲裁法院的各国团体提名，每一团体所提人数不得超过4人，联合国秘书
长根据这些提名编就法官候选人名单，交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分别选举。
候选人只有同时在大会和安理会中获得绝对多数票时才能当选。
安理会投票时，常任理事国不得行使否决权。
按照惯例，安理会各常任理事国均应有人被选为国际法院法官。
法官任期9年，可连选连任。
对涉及法官本国的案件，该法官有参加审理的权利，不适用回避制度。
在法院受理的案件中，如一方当事国有本国国籍的法官，他方当事国有权选派一人作为法官参与该案
的审判；如双方当事国都没有本国国籍的法官，则双方都可选派法官一人参与该案的审判。
这种临时选派的法官称为“专案法官”。
他们在参与裁判中同其他法官居于完全平等的地位。
（2）国际法院的管辖权：①诉讼管辖权。
国际法院在行使诉讼管辖权时，涉及“对人管辖”和“对事管辖”两个方面：第一，对人管辖，即谁
可以作为国际法院的诉讼当事人。
根据《国际法院规约》，有三类国家可以作为国际法院的诉讼当事人：A.联合国的会员国；B.非联合
国会员国但为《国际法院规约》的当事国；C.既非联合国的会员国，又非规约当事国，但依据宪章
第35条的规定，事先向法院书记官处交存一份声明，表明该国愿意根据宪章和规约及其规则接受国际
法院的管辖，保证认真执行法院的判决，也可以成为国际法院的诉讼当事国。
以上三类国家在国际法院诉讼过程中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
国际组织、法人或个人均不得成为国际法院的诉讼当事者。
第二，对事管辖，即什么事项能够成为国际法院的管辖对象。
按照《国际法院规约》第36条的规定，国际法院管辖案件的范围有三个方面：自愿管辖，指当事国在
争端发生后达成协议自愿提交的一切案件；协定管辖，指争端当事国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对本国有
拘束力的条约的规定，将特定的争端或事件提交国际法院管辖；任意强制管辖，即根据规约第36条第2
款的规定，规约当事国可随时声明关于具有下列性质之一切法律争端对于接受同样义务的任何其他国
家，承认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权，而无须另订立特别协议。
这类争端包括：条约的解释；国际法的任何问题；任何事实的存在，如经确定即属违反国际义务者；
因违反国际义务而应予赔偿的性质及其范围。
一国对上述条款是否接受，由国家自行决定，具有“任意性”，因此，该条款称为“任择条款”。
但是，一经承认接受这种管辖，就具有“强制性”。
这是国家主权原则与法院强制管辖权相结合的产物。
我国未作声明接受国际法院的任意强制管辖。
②咨询管辖权。
咨询管辖权指国际法院作为联合国的司法机关，对于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性的意见。
根据宪章的规定，联合国大会及大会临时委员会、安理会、经社理事会、托管理事会、要求复核行政
法庭所作判决的申请委员会以及经大会授权的联合国专门机构或其他机构，对于任何法律问题得请求
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
其他任何国家、团体、个人，包括联合国秘书长，都无权请求法院提供咨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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